
 

 1

BL-160317-16-1H-講義～ -勘誤表  

【票據法～】講 義 勘 誤 表 

 

P116 

第 2 行 

原本為： 

甲簽發面額10萬元之匯票一張交付受款人乙，發票日為民國102年1月1日，到期日為民國102年3月1日，

X為付款人，乙背書交付丙，丙背書交付丁，丁於到期日向付款人X提示請求付款，X拒絕付款，丁於作

成拒絕付款證書後有意對甲、乙、丙追索，此時第三人A有意為乙參加付款，丁以與A素不相識拒絕A參

加付款，並對甲、乙、丙追索。試問：甲、乙、丙對丁是否得主張追索權喪失之抗辯事由？ 甲無抗

辯事由，乙、丙均有抗辯事由 甲、乙均無抗辯事由，丙有抗辯事由 甲、乙、丙對丁均無抗辯事

由 甲、乙、丙對丁均有抗辯事由。【103年律師、司法官綜合法學（二）第28題】 

答案為。 

修正為： 

甲簽發面額10萬元之匯票一張交付受款人乙，發票日為民國102年1月1日，到期日為民國102年3月1日，

X為付款人，乙背書交付丙，丙背書交付丁，丁於到期日向付款人X提示請求付款，X拒絕付款，丁於作

成拒絕付款證書後有意對甲、乙、丙追索，此時第三人A有意為乙參加付款，丁以與A素不相識拒絕A參

加付款，並對甲、乙、丙追索。試問：甲、乙、丙對丁是否得主張追索權喪失之抗辯事由？ 甲無抗

辯事由，乙、丙均有抗辯事由 甲、乙均無抗辯事由，丙有抗辯事由 甲、乙、丙對丁均無抗辯事

由 甲、乙、丙對丁均有抗辯事由。【103年律師、司法官綜合法學（二）第28題】 

答案為。 

 


